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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 

    為了提升全國國民認識及尊重原住民族之文化、歷史與精神價值，培養

具有原住民族文化內涵與族群認同的下一代，原住民族教育法於 108 年 6 月

19 日修正公布，以建立完整原住民族教育體制、保障原住民族教育權為目

標，將原住民族教育實施對象自原住民學生擴大到全體師生及國民，以促進

族群相互尊重與多元文化發展，也因此，從 103 年 7 月開始實施的「原住民

族教育師資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計畫」配合「全民原教」

的法規精神，於下一期四年的計畫案亦將隨之擴增辦理範圍。 

    過往的課程架構與內涵，原住民學生鮮少於學校教育當中，充分理解與

學習原生族群的文化底蘊，一般漢人學生亦少有機會能從課本當中認識原住

民族群，因此，為了保障原住民族接受均等之教育權利、原住民族文化傳承

之積極權利，促進不同族群間之相互了解，學校教育逐年配合 12 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之期程與課程綱要，鼓勵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教師投入原住民族

議題融入、素養導向及原住民族語文相關輔助教材之研究，且積極規劃各項

教學措施與有效教學策略，於課程中適當的融入原住民族教育議題，營造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了解不同族群之文化價值，達到多元族群相互尊重之理

念，以彰顯我國對於原住民族教育權利的尊重與促進族群平等理念之決心。

而在社會教育上，傳統對於原住民族之誤解，也隨著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原

住民族相關法規通過及學校教育現場課程調整後，亦開始逐漸轉變。 

    爰此，本計畫將立基自 103 年起辦理原住民族教育師資研習之基礎上，

除持續推動並配合「原住民族教育師資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

程實施辦法」之修法內容，規劃更多元之原住民族文化研習課程，促使更多

教育師資可以了解原住民族教育的意義與價值，尊重原住民族之文化精神，

同時亦規劃更新更多符合原住民族文化價值之線上課程教材內容，期盼藉由

教育師資的力量推展多元文化的教育環境，將多元文化教育落實於國民教育

課程中，另外並依循原住民族教育法「全民原教」之精神，協助相關政府機

關、公營事業機構等單位辦理原住民族文化相關課程或活動，以培養尊重、

包容、接納多元族群與多元文化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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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辦理依據 

一、 原民族教育法 

二、 原住民族教育法施行細則 

三、 教師法第 33 條 

四、 原住民族教育師資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實施辦法 

參、 計畫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部 

二、協辦單位：各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三、執行單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肆、 計畫實施對象 

一、 法定實施對象 

    依據「原住民族教育師資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實

施辦法」之規定，原住民族教育師資係指原住民重點學校或原住民教育

班之專任教師、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或擔任 6 個月

以上之代理代課教師、鐘點教師，前述人員均應依法參與本計畫研習課

程。 

二、 推廣教育對象 

(一) 除本計畫法定實施對象之外，全國各級各類學校之教育師資均可參

與。 

(二) 鼓勵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及財團法人獲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之員工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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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計畫研習課程辦理方式 

    有關原住民族教育師資依法須完成「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

程」，此課程包含實體研習課程與線上研習課程兩部分，而線上研習課程部

分，包含了「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兩科目，因此，每一位原

住民族教育師資均須完成實體研習課程、線上研習課程之原住民族文化科目

及線上研習課程之多元文化教育科目等三類課程後，始得符合「原住民族教

育法」之相關規定。 

    除了法定參與研習課程教師之外，近年來為促進全體國民認識與尊重原

住民族，使各族群間可以相互尊重並培養多元文化素養，逐步推動「全民原

教」之精神，因此，本計畫亦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43 條之規定，規劃有

關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相關課程予全體國民參與，並優先規劃予政

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實施辦理。 

    本計畫辦理實體研習課程，將優先規劃符合原住民族教育師資進修之實

體研習課程，再輔以辦理推廣教育課程為原則，除了可以協助原住民族教育

師資依法完成相關研習課程外，亦可逐步將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素

養，推廣至全體國民，朝向「全民原教」之目標邁進。 

一、 原住民族教育師資法定研習課程時數 

    依據「原住民族教育師資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

實施辦法」之規定，原住民族教育師資應修習之研習課程時數，如下說

明： 

1. 於原住民重點學校或原住民教育班之專任教師、專職原住民族語老

師、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應修習 36 小時之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

教育研習課程，其中包含原住民族文化實體研習課程 4 小時、線上

研習課程 14 小時及多元文化教育實體研習課程 4 小時、線上研習課

程 14 小時，共合計 36 小時研習課程。 

2. 於原住民重點學校或原住民教育班擔任六個月以上之代理代課教師、

鐘點教師，應修習至少 8 小時之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研習

課程，其中包含原住民族文化實體研習課程至少 2 小時、線上研習

課程至少 2 小時及多元文化教育實體研習課程至少 2 小時、線上研

習課程至少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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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住民族教育師資法定研習課程大綱及內容 

1. 實體研習課程-法定研習課程（基礎課程） 

    依據原住民族教育師資參與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實體

研習課程之相關規定，不同身分類別之原住民族教育師資須分別至

少完成 4-8 小時不等之實體研習課程，因此，實體研習課程將以一

天 8 小時課程為規劃原則，每年度皆優先至全國 13 個設有原住民重

點學校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輪流開設實體研習課程，實體研習

課程如遭遇疫情狀況或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無法實體授課時，得視

情況採取視訊研習課程方式辦理相關研習課程，以提供安心進修之

管道，並維護原住民族教育師資如期完成法定研習課程之權益。 

    為促使原住民重點學校教師了解並體認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

化教育，本研習課程規劃方式朝理論與實務並重原則安排研習課程，

上午 4 小時課程以講授有關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之基礎學

科課程為原則，下午 4 小時課程則是安排實地踏查或體驗原住民族

文化及多元文化課程，邀請原住民文化推動者介紹傳統文化與工藝

意涵，實際進行原住民技藝體驗或至部落、傳統山林環境實地踏查，

藉以使原住民族教育師資更熟悉體認原住民族文化之美。 

     教師身份 

 

研習項目 

專任教師、 

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 

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擔任六個月以上 

代理代課教師、 

鐘點教師 

原住民族文化 

實體研習課程 
4 小時 至少 2 小時 

原住民族文化 

線上研習課程 
14 小時 至少 2 小時 

多元文化教育 

實體研習課程 
4 小時 至少 2 小時 

多元文化教育 

線上研習課程 
14 小時 至少 2 小時 

合計 36 小時 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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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設實體研習課程之執行方式，將由執行團隊及授課講師一同

至各原住民重點學校地區辦理實體研習課程，辦理地點之規劃，除

了輪流至設有原住民重點學校之直轄市、縣（市）政府開設實體研

習課程外，亦提供有開設實體研習課程需求之學校洽詢辦理。課程

講師之安排，則會考量參與研習教師之服務教育階段、開課地區之

所屬族群別等因素，邀請合適之講師進行授課，以盡量貼近原住民

族教育師資教學現場之需求。 

    規劃實體研習課程之原則，以協助原住民族教育師資就近完成

法定研習課程及貼近教學現場需求的進修課程為主，藉此強化原住

民族教育師資增進原住民族文化專業知能與多元文化素養，使原住

民族教育師資更具同理心去對待與尊重不同族群之學生，營造多元

文化的學習環境。 

2. 實體研習課程-進階課程、主題式或分科教育課程、推廣教育課程 

    有關規劃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實體研習進階課程、主

題式或分科教育課程，係為更深入探討原住民族文化與多元文化教

育，故研習對象原則上僅開放已完成法定研習課程(含實體研習課程、

線上研習課程-原住民族文化科目及線上研習課程-多元文化教育科

目)之教師參與，課程編排將依課程內容需求分別規劃 2-8 小時不等

之研習課程時間，開課地點亦會優先至全國 13 個設有原住民重點學

校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輪流開設，如遭遇疫情狀況或不可抗力

之因素導致無法實體授課時，亦得視情況採取視訊研習課程方式辦

理相關研習課程。 

    因此類別研習課程之目的，主要是深層探究原住民族文化與多

元文化教育，故研習課程規劃方式，以探討各原住民族群之歷史遷

移、傳統神話故事、社會制度、傳統祭儀、建築工藝、傳統技藝或

樂舞文化等主題，及針對文化回應式教學進行教案研發與探討演練

為原則，以期能豐沛原住民族教育師資之專業能量，強化原住民族

文化知識內涵，以期於課堂中傳授正確之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助益

於教學現場教學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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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推廣教育課程，則是為了符應「全民原教」之精神，優先規

劃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及財團法人獲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之員工，透過相關講座或研習課程來理解原住民族文化與提升

族群平等之觀念， 課程編排將視各接洽單位之需求，分別規劃 2-8

小時有關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課程，課程內容將以認識原住民

族文化及多元文化觀點為原則，並輔以體驗活動，讓參與者能以生

活化的方式了解原住民族文化、歷史與精神價值，以期盼逐步引導

全體國民尊重原住民族文化，消除彼此間之不理解而產生之誤解，

達到相互認同成就多元文化之社會。 

有關實體研習課程-法定研習課程（8小時）之課程大綱與內容規劃

原則如下表： 

課程時間 課程大綱 課程內容 

上午 

(4 小時課程) 

基礎課程-原住民族文化課程 

1. 原住民族教育議題思辯 

2. 原住民族文化概論 

3. 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 

4. 原住民族升學保障政策 

5. 原住民族文化相關課程 

基礎課程內容主要是讓原住民族教育師資

理解原住民族文化、社會組織、傳統祭儀

與各族群之文化差異性，並了解原住民學

生相關升學保障政策，以期教師可以同理

地對待原住民學生與尊重原住民族文化。 

基礎課程-多元文化教育課程 

1. 多元文化教育概論 

2. 文化回應式教學分享 

3. 議題融入課程教學 

4. 教學演示或教案分享 

5. 多元文化教育相關課程 

多元文化教育基礎課程內容，主要以營造

多元文化學習環境、文化回應式教學、多

元課程教材教法、文化議題融入課程教學

與多元文化教育相關之課程為主，使教師

可以運用多元文化觀點於教學現場。 

下午 

(4 小時課程) 

基礎課程-實地踏查或體驗原住民

族文化及多元文化課程 

1. 當地部落踏查 

2. 參訪當地原住民文物館 

3. 原住民族文化遺址踏查 

4. 體驗原住民傳統文化 

5. 體驗原住民傳統技藝 

6. 體驗原住民族相關文化活動 

下午課程主要以實地踏查或體驗原住民族

文化及多元文化課程為原則，透過原住民族

文化推動者介紹傳統文化與工藝意涵，並實

際體驗原住民族文化相關技藝，若當地具有

原住民族部落或傳統山林環境等適合實地

踏查地點，亦會適時規劃安排實地踏查課

程，藉以使原住民族教育師資更熟悉體認當

地族群文化價值與原住民族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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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進階課程、主題式或分科教育課程及推廣教育課程之課程大綱

與內容規劃原則如下表： 

 

課程時間 課程大綱 課程內容 

2-8 小時不等 

之課程 

進階課程、主題式或分科教育課程 

1. 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 

2. 原住民族升學保障政策 

3. 原住民族文化價值 

4. 原住民族神話故事 

5. 各原住民族之歷史遷移、傳統

神話故事、社會制度、傳統祭

儀、建築工藝、傳統技藝或樂

舞文化 

6. 文化回應式教學教案撰寫 

7. 議題融入課程教案撰寫 

8. 跨領域教學課程 

9. 有關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

教育課程 

進階課程、主題式或分科教育課程

主要是進一步探究原住民族文化與

多元文化教育，針對各原住民族群

之歷史遷移、傳統神話故事、社會

制度、傳統祭儀、建築工藝、傳統

技藝或樂舞文化等主題，深度了解

其文化知識內涵，傳授正確之原住

民族傳統智慧於下一代，建構原住

民文化價值體系。 

同時亦規劃有關教案撰寫或跨領域

教學課程，以期能協助原住民族教

育師資開發有關原住民族文化教育

課程，增進教學之專業能量，運用

於教學現場之用。 

推廣教育課程 

1. 原住民族文化概論 

2. 多元文化教育概論 

3. 有關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

教育課程 

實施推廣教育課程之目的，主要是

讓全體國民可以理解原住民族文

化，進而尊重、認同族群平等之觀

念，故課程內容將著重於理解原住

民族文化與多元文化，促使全體國

民尊重原住民族文化，消除彼此間

的不理解而產生之誤解，成就多元

文化之社會，營造族群平等、相互

認同、尊重之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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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線上研習課程 

    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相關規定，原住民族教育師資除了須完成

實體研習課程之外，亦須依其身份類別分別完成 4-28 小時不等之線

上研習課程，而線上研習課程是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授權製作，並運

用教育部「教師 E 學院」學習平台開設，共分為「原住民族文化」

及「多元文化教育」兩科目，每一科目再依教師身份類別，分別提

供專任教師(含專職族語教師及教學支援人員)課程及代理代課教師

(含鐘點教師)課程，共計兩科目四門課程，原住民族教育師資須完成

其身分類別之法定授權兩科目線上研習課程時數，且各科目測驗分

數均達 60 分以上者，始得通過線上研習課程。 

於教育部「教師 E 學院」學習平台開設之線上研習課程代碼如下： 

（1） 專任教師(含專職族語教師及教學支援人員)原住民族文化

課程代碼 : 010210003 

（2） 專任教師(含專職族語教師及教學支援人員)多元文化教育

課程代碼 : 010210004 

（3） 代理代課教師(含鐘點教師)原住民族文化課程代碼  : 

010210006 

（4） 代理代課教師(含鐘點教師)多元文化教育課程代碼  : 

010210007 

    線上研習課程自 104 年起至今已上架原住民族文化與多元文化

教育共 114 集課程單元，供原住民族教育師資自由選擇課程單元修

習，並於每個月統計完成研習課程數據予主管機關，研習數據將彙

整參與實體研習課程之「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數據及提供線上研

習課程之「教師 E 學院」學習平台數據，並透過交叉比對後，確認

原住民族教育師資是否已完成法定之全部研習課程，惟原住民族教

育師資若未於「教師 E 學院」學習平台之個人資料中，註冊中文本

名與身分證字號等個人化資料，則兩個網站之系統資料數據，將無

法吻合比對，導致無法準確確認原住民族教育師資是否已完成法定

研習課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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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專任教師(含專職族語教師及教學支援人員)之線上研習課程內

容規劃原則如下表： 

有關代理代課教師(含鐘點教師)之線上研習課程內容規劃原則如下

表： 

課程類別 課程內容 

原住民族文化課程 

(須至少累積 14 小時課程 

及測驗成績達 60 分以上) 

原住民族教育師資可自由選擇課程單元，

建議選擇課程順序如下： 

1. 臺灣原住民族總論：10 單元 

2. 探索原觀點︰6 單元 

3. 原教新視界：16 單元 

4. 臺灣原住民族各族通論：64 單元 

多元文化教育課程 

(須至少累積 14 小時課程 

及測驗成績達 60 分以上) 

原住民族教育師資可自由選擇課程單元，

建議選擇課程順序如下： 

1. 多元文化教育概論：4 單元 

2. 多元文化教育與實踐：6 單元 

3. 多元文化課程設計與教學經營：4 單元 

4. 多元文化教育議題：4 單元 

課程類別 課程內容 

原住民族文化課程 

(須至少累積 2 小時課程 

及測驗成績達 60 分以上) 

原住民族教育師資可自由選擇課程單元，

建議選擇課程順序如下： 

1. 臺灣原住民族總論：10 單元 

2. 探索原觀點︰6 單元 

3. 原教新視界：16 單元 

4. 臺灣原住民族各族通論：64 單元 

多元文化教育課程 

(須至少累積 2 小時課程 

及測驗成績達 60 分以上) 

原住民族教育師資可自由選擇課程單元，

建議選擇課程順序如下： 

1. 多元文化教育概論：4 單元 

2. 多元文化教育與實踐：6 單元 

3. 多元文化課程設計與教學經營：4 單元 

4. 多元文化教育議題：4 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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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預期效益 

一、提升原住民族教育師資專業素養與教學知能，以同理、平等、尊重原住

民族文化之理念，因應現場學生學習需求。 

二、協助推展原住民族教育與多元文化教育，以促進原住民族文化教育之保

存，提供原住民學生尋根教育之機會，深化原住民學生自我族群文化之

認同。 

三、尊重各原住民族文化特性與價值體系，提供原住民族教育之基本知能及

專業成長。 

四、提供原住民族文化與多元文化教育專業知能課程平台，鼓勵政府機關人

員參與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同理、尊重、對待擁有多元

族群的社會。 

五、推廣原住民族教育至全體國民，促使全體國民理解原住民族文化與建構

多元族群平等、共和之民主國家，落實「全民原教」之精神。 

 

 


